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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文件

中化施协发2019【 69 】号

关于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

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7号）文精神，规范

和加强化工装置拆除搬迁施工的安全环保管理，保证拆除施工质量和过程

安全，根据化工企业行业特点以及化工装置拆除市场的实际情况，规范化

工装置拆除施工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对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

力等级评审认定管理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化工装置涵盖油田地面设施、石油（气）化工、

煤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医药化工、国防化工等有机和无机化工

厂、园区的车间或者全工厂、园区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述化工装置拆除施工是指对建成并已运行及正在

运行的废旧化工装置、过火化工装置、事故损毁化工装置等，以及建成尚未

运行需整体关停整治的化工装置完全拆除及拆迁。

第四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以上拟拆除的化工装置已由具有相关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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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伍完成对装置及管道介质进行清洗、吹除合格后的拆除施工作业或

监拆业务的企业。

第五条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的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工作，在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监督指导下，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组织实施。

第六条 取得《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证书》的单位，

在从事化工装置拆除业务的经营活动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程、

规范，严格执行《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作业指导书》、自觉接受国家相关部

门和行业组织监督，维护国家和行业利益。

第二章 安全服务能力等级级别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

级别。每个级别允许承接化工装置拆除的施工范围见下表：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与拆除施工相应承包范围：

序

号
级别 拆除施工承包范围

1 甲级

（一）化工工厂及化工园区整体拆除或搬迁；

（二）过火化工装置；

（三）事故损毁化工装置；

（四）需淘汰的化工装置；

含乙级承包范围。

2 乙级

（一）建成未投料的化工装置及废旧化工装置；

（二）无机化工装置；

含丙级承包范围。

3 丙级

（一）小规模无机化工装置

（二）化工企业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储运系统、办

公室等建筑物；

（三）与生产配套的各种钢结构、设备基础及土建设

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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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补充：

1.各等级承接的拆除施工承包范围应与企业所具有的施工承包资质相对应；

2.无机化工装置是指生产运行过程介质及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工装置；

3.上述拆除施工承包范围，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拆除施工企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并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具有石油化工施工承包的相应资质和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锅炉

制造或安装许可（对丙级不做强制要求）；

（三）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

（四）具有与所承担的拆除施工级别相适应的技术、安全管理持证人员；

（五）具有与所承担的拆除施工级别相适应的办公场所及资源；

（六）具有与所承担的拆除施工级别相适应的拆除设备和试验检测仪

器；

（七）具有相应级别的拆除或检维修业绩。

第八条 申请单位（在申请前2年期间内）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延期一

年受理，并视其整改和整改检查情况再行决定能否受理。有证据证明：

（一）出现重大安全、质量责任事故，并确认由申请单位的责任造成；

（二）申请单位有违法乱纪行为；

（三）三个单位申诉、且经评审小组半数以上评委认定、申请单位有两

次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申请单位的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第四章 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程序

第九条 评审程序：施工企业自愿申请--接收申请材料-秘书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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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补充申请材料（如需要）-初审合格--专家组评审（出具评审报告）

--技术复核—公告发证。

第十条 施工企业填写《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

申请书》并附相关资料报送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提出书面申请。

第十一条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请书和相关资料

进行初审，决定是否受理。受理后，对其申请文件进行审核，并在15个工作

日内对其申请做出答复。必要时，可邀请申请企业面谈、交流整改意见。初

审合格后，进入专家评定审查程序。

第十二条 协会委托具有国家认监委认可的认证机构对申请企业进行

现场审核评价。

第十三条 认证机构从“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服务能力认定专家库”

抽取组成专家评审组，由协会专家担任评审组负责人。专家组根据《化工装

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评价规范》及《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服

务能力等级评价实施规则》对施工企业申报表等材料进行符合性评审，出具

评价报告。

第十四条 根据评审组的评价报告，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对评价报

告进行技术复核后，评审结果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与认证机构联合颁发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相应等级证书。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在国

家石油和化工网、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网上发文公告。

第十五条 对评定不符合申请级别的单位，可以根据评审结论和申请单

位的实际能力，认定相应的级别或取消其申请。。

第十六条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认定的管理，执行

一次认定有效期为三年。在认定有效期内，采取年检、抽查考核的管理方式

对其监督。证书到期后依本办法重新申请并复审换发新证。

第十七条 通过安全服务能力认定的施工企业，同时纳入中国石油和化

工联合会认定的“石化行业合格供应商”（化工装置拆除类）序列进行统一

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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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服务能力等级申报及评审认定工作

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章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服务能力保持与提升

第十九条 从事化工装置拆除施工的企业对参与作业的管理人员和操

作工人进行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条 培训考核课程：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管理条例、化工生

产规程、《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企业作业指导书》等；

第二十一条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根据需要提供组织第三方化工安

全相关专家为企业化工装置拆除施工相关人员的“应知”专项培训和施工方

案的审核提供咨询服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19年10月9 日


